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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好： 
 
一、有關本總處 106 年 4 月 17 日修正「歲出第一級至第三級用途別科目分類定義」(如附 
件)，其中「人事費-法定編制人員待遇-軍人待遇」科目定義，新增(含替代役)文字一 
案。 
  
 
二、各機關(如附件)原本將研發替代役役男相關人事成本(包含薪俸加給、獎金、加班 
費、保險費等項目)編列於「臨時人員酬金」或其他業務費科目，自 107 年度預算案起， 
請依上開修正規定，改編列為「人事費-法定編制人員待遇-軍人待遇」科目。又支付役 
男之保險費、加班費不用拆解至「保險」及「加班值班費」科目，全部編列為「軍人待 
遇」。 
 
 
三、另內政部役政署原編列一般替役役男之方式(如薪俸編於「軍人待遇」、保險費編 
於「保險」等)，仍維持不變。 
 
  
 
謝謝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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